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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

嘉僻馼］叫

函

330 
挑固市桃固區建華一街 15號

地址：330206挑固巿柢固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黃行謙
電語：3322101#5353
電子信箱：100662 l 4@mail.tycg.gov. tw 

受文者：桃固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4 月 10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籍字第11500935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為內政部醚合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執行監管政策，請
貴公會依說明二協助轉知所屬會員，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執行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內政部115年4月8日台內地字第1150262013號函辦理，檢

附來函及租關附件影本各1份。
二丶為利各機關精進具體個案行政檢查之品質及向所管非公務機

關宣導，共同建構安全可信賴的個人資料保護環境，個資會
籌備處前函送「個資安維案件常見爭點之訴願決定及行政訴
訟判決重點分析報告」及「114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之個人
資料保護法修正重點介紹」簡報各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協助向所
屬會員加強宣導，避免類此違法行事發生，並繃實依個人資
料保護法及內政部指定地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
維護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以提升業者法遵意識及企業
專業形象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挑圉市地政士公會、桃圍市第－i也政士公會、桃固市大桃固地政士公會
、挑固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

副本：本府地政局地價科（含附件）

長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権科（維）長丶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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